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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股東常會通過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總總總總 則則則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之，定名為中華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為 CHINA AIRLINES LTD.。

第  二  條：本公司經營下列各項業務：

一、客運、貨運、郵運等。

二、代理業務（包括營業、運務）及代理修護。

三、水利觀測、海上救護、空中照相、漁群搜索、農藥散佈等。

四、飛機修護及車輛修護等。

五、航空電腦作業承攬。

六、空中廚房業務之經營。

七、飛機零組件及航空器材之代理及銷售業務。

八、倉儲業務之經營。

九、飛機之出租及銷售。

十、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二條之一：本公司得視業務上之必要，對外擔任保證人及轉投資，如為他公司

有限責任股東，其所有投資總額得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規定有關轉

投資額度之限制。

第二條之二：刪除。

第  三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北市，於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

設立分公司或營業處。

第  四  條：刪除。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股股股股 份份份份

第  五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伍佰貳拾億元，分為伍拾貳億股，均為

普通股，每股新台幣壹拾元，其中未發行之股份由董事會視公司業

務需要，分次發行。

第  六  條：本公司股票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並經主管機關

或其核定之發行登記機構簽證後發行之。

本公司發行新股時，其股票得就該次發行總數合併印製或發行之股

份得免印製股票。

依前項規定發行之新股，其合併印製股票之保管或免印製股票之股

份登錄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辦理，亦得依證券集中保管機構

之請求，合併換發大面額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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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刪除。

第  八  條：本公司股票事務之處理悉依主管機關之有關規定辦理。

第  九  條：股份轉讓之登記，於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

三十日內或本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

內均不得為之。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股股股股 東東東東 會會會會

第  十  條：本公司股東會分為常會及臨時會兩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

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相關法令召集之。

第 十一 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須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

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 十二 條：本公司各股東，除受法律規定限制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第 十三 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應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

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

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

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股東委託出席之辦法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頒佈之「公

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辦理之。

第 十四 條：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者，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

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

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

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

任。

第 十五 條：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股東會主席簽名或蓋章，並

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
股之股東，其議事錄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議事錄應記載會議

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

結果，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出席股東之簽名簿及代理出席之委託書，其保存期限至少為一年。

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
為止。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董事董事董事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監察人及經理人監察人及經理人監察人及經理人

第 十六 條：本公司設董事十一人、監察人二人，均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

選任之。董事及監察人之車馬費與報酬，由董事會參照相關業界及

上市公司水準議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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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七 條：董事任期三年，監察人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全體董事及監察人

所持股份總數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
規則」辦理。

第 十八 條：董事組織董事會以行使董事職權，並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

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一人為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董事

長報酬，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授權董事會比照本公司經

理人報酬之相關規定議定之。

第 十九 條：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但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
權最多之董事召集之。

董事會開會時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

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十九條之一：董事會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
出席。

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董事會，得出具委託書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

圍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但代理人以受一人委託為限。

第 二十 條：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出席

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二十一條：監察人除依法執行監察職務外，並得列席董事會陳述意見，但無表

決權。

第二十二條：本公司設總經理一人及副總經理若干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

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

第二十三條：本公司得視業務需要，聘請顧問、高級顧問、及特別顧問若干人，

由董事長聘任之。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會會會會 計計計計

第二十四條：本公司每會計年度終了，董事會應編造下列各項表冊，經監察人查
核後，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二十五條：本公司當年度決算稅前盈餘經先扣減所得稅、彌補以往年度虧損，

次提百分之十法定盈餘公積，並依法令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後，先提撥員工紅利不低於百分之三，嗣依下列原則，由董事會擬
定分配案，經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

一、以不低於百分之五十之額度內分派股東股息及紅利。惟當年度

稅前盈餘經依上述方式計算扣減後，如其可分配之數額不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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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累積未分配盈餘支應。

二、本公司無虧損時，得依財務、業務及經營面等因素之考量，將
公積之全部或一部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撥充資本。

三、考量本公司未來機隊計劃及資金需求，前開股息及紅利之發放
得以股票或現金方式為之，惟現金股利不得高於全部股利之百

分之三十。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附附附附 則則則則

第二十六條：本章程於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八月十五日訂立，於九十六年六月二十

一日復經第六十四次修訂，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之規定辦

理。


